
 

 

致《2018 年財務匯報局(修訂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: 

 
對《2018 年財務匯報局(修訂)條例草案》的意見 

 
本會副會長余廣文在2018年3月20日《2018 年財務匯報局(修訂)條例草案》委員
會會議的發言 

 
主席、各位議員、各位政府代表、各位業界代表，早晨。 

 
多謝給予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表達意見的機會，我們對以下六點表示關注： 

 
1. 對於政府推動成立一個獨立於審計業的監管機構，表示非常贊成。 

 
2. 財匯局集調查、檢控、紀律處分等角色於一身，必須加強在獨立性及客觀性
方面的機制。 

 
3. 財匯局獨立性及專業性兩方面要取得平衡，建議最少1/3財匯局委員為有經驗
的業界人士，以增加對業界的認識，令管治不會流於過份理論化，防止/減少
不設實際的情況。 

 
4. 財匯局的管理必須獨立於政府，但財政沒此必要，政府應該負責部份財匯局
的經費，建議不少於25%，以減輕業界負擔。 

 
5. 現在調查範圍只包括3類報告，建議擴大至所有在上市條例要求下的會計師報
告。 

 
6. 日常「查察」 (inspection)與 「調查」(investigation) 在性質及嚴重性極為不
同，不需要對「未能完全配合查察的人士」採取刑事檢控程序，建議考慮較

低的處分標準。 

 
多謝主席，多謝各位。 

 
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 
會長陳志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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